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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立法會 CB(2)863/06-07(01)號文件 
 

立 法 會 研 究 有 關 滅 貧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 

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 
 
引 言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推 行 交 通 費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的 進 度 。  
 
背 景  
 
2.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扶 貧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會 ） 討 論

了 有 關 向 居 於 偏 遠 地 區 人 士 提 供 交 通 費 支 援 的 事 宜 。 委 員 對 加 強 工 作 誘 因

以 鼓 勵 低 收 入 僱 員 持 續 工 作 的 大 方 向 表 示 支 持 ， 並 原 則 上 贊 成 研 究 為 居 於

偏 遠 地 區 人 士 提 供 額 外 交 通 費 支 援 ， 是 否 鼓 勵 他 們 工 作 的 有 效 方 法 。 委 員

也 注 意 到 有 關 議 題 涉 及 複 雜 的 政 策 事 宜 ， 例 如 對 居 住 於 其 他 地 區 人 士 是 否

公 平 、 對 在 職 貧 困 人 士 的 其 他 支 援 措 施 、 對 工 資 的 影 響 ， 甚 至 因 提 供 交 通

費 支 援 而 令 其 他 工 人 被 辭 退 的 可 能 性 1。  
 
進 度  
 
3.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負 責 跟 進 有 關 事 項 ， 並 與 各 相 關 的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研 究

在 二 零 零 六 ／ 零 七 年 度 推 行 可 行 的 試 驗 計 劃 。 在 探 討 如 何 提 供 額 外 交 通 費

支 援 時 ， 我 們 已 檢 討 多 項 近 年 推 出 的 交 通 費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， 包 括 在 二 零 零

六 年 四 月 推 出 由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（ 再 培 訓 局 ） 執 行 的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。 此

外 ， 還 有 多 項 其 他 的 津 貼 和 資 助 。 雖 然 這 些 津 貼 和 資 助 並 非 專 門 為 支 付 交

通 費 而 設 ， 但 大 致 上 亦 可 達 致 相 同 目 的 ， 例 如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（ 綜 援 ）

計 劃 為 深 入 就 業 援 助 計 劃 參 加 者 提 供 的 短 期 經 濟 援 助 。  
 
4. 在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獲 悉 有 關 進 展 的

最 新 情 況 並 知 悉  —  
 

（ a）  計 劃 的 政 策 目 標 ， 是 要 協 助 居 於 偏 遠 地 區 而 當 區 缺 乏 就 業 機 會

的 居 民 就 業 ， 而 非 一 個 全 港 性 的 計 劃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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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b）  資 助 將 協 助 需 跨 區 尋 找 工 作 的 失 業 人 士 ， 並 協 助 他 們 就 業 ； 以

及  
 
（ c）  試 驗 計 劃 應 簡 單 和 易 於 管 理 。  

 
委 員 亦 知 悉 這 項 援 助 應 作 為 一 項 有 時 限 的 臨 時 措 施 ， 以 鼓 勵 偏 遠 地 區

的 居 民 就 業 。  
 
擬 議 的 交 通 費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 
 
5. 在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八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政 府 當 局 向 委 員 簡 介 其 初

步 計 劃 ， 即 整 合 現 有 資 源 ， 以 及 集 中 鼓 勵 失 業 人 士 尋 找 工 作 和 就 業 ， 包 括

在 以 下 三 個 階 段 提 供 援 助 ： （ 1） 提 高 就 業 能 力 （ 職 前 培 訓 ） ； （ 2） 尋 找

工 作 ； 以 及 （ 3 ） 工 作 初 期 。 委 員 討 論 了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向 居 於 元 朗 、 屯

門 ， 北 區 和 離 島 的 有 需 要 的 失 業 求 職 者 提 供 求 職 津 貼 和 工 作 初 期 津 貼 。  
 
6. 委 員 就 有 關 建 議 提 出 多 項 意 見 ， 包 括 延 長 工 作 初 期 津 貼 的 發 放 期 至

開 始 工 作 後 的 首 三 個 月 至 六 個 月 ， 以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失 業 求 職 者 適 應 工 作 。

此 外 ， 部 分 委 員 亦 要 求 增 加 計 劃 的 靈 活 性 ， 包 括 把 計 劃 的 對 象 擴 大 至 在 職

但 希 望 轉 工 的 人 士 。  
 
7. 雖 然 我 們 期 望 擴 大 新 試 驗 計 劃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以 盡 量 令 更 多 有 需 要 的

人 士 受 惠 ， 但 我 們 須 要 考 慮 進 一 步 擴 大 試 驗 計 劃 的 建 議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。 例

如 ， 進 一 步 延 長 工 作 初 期 津 貼 會 增 加 行 政 上 的 複 雜 性 ， 以 及 可 能 提 供 更 多

濫 用 計 劃 的 誘 因 。 因 此 ， 就 推 行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而 言 ， 我 們 須 採 取 較 審 慎 的

做 法 ， 即 不 要 把 計 劃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大 至 太 多 地 區 ， 同 時 設 立 監 察 機 制 ， 以

免 被 非 真 正 有 意 求 職 者 濫 用 有 關 計 劃 。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呈

交 修 訂 建 議 。  
 
低 收 入 人 士 的 交 通 費 資 助  
 
8. 政 府 當 局 明 白 低 收 入 人 士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面 對 經 濟 困 難 。 我 們 行 之 已

久 的 房 屋 政 策 、 高 度 津 貼 的 教 育 、 醫 療 和 其 他 社 會 服 務 皆 致 力 向 有 需 要 人

士 ， 包 括 沒 有 領 取 綜 援 的 低 收 入 人 士 和 需 要 他 們 供 養 的 人 士 提 供 實 質 援

助 。 入 息 不 足 夠 支 持 其 家 庭 生 活 的 人 士 可 申 請 綜 援 計 劃 下 給 予 低 收 入 人 士

的 經 濟 援 助 。  
 
9. 大 部 分 低 收 入 人 士 面 對 經 濟 困 難 都 是 因 為 他 們 教 育 水 平 和 技 術 水 平

低 。 部 分 人 士 的 工 作 亦 不 穩 定 。 對 於 這 些 人 士 ， 我 們 的 重 點 是 透 過 培 訓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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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升 他 們 的 能 力 ，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以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， 使 他 們 能 自 力 更 新 。 政

府 當 局 會 考 慮 適 當 的 措 施 和 誘 因 以 鼓 勵 工 作 。  
 
10. 根 據 有 關 政 策 方 向 ， 委 員 會 已 討 論 了 一 系 列 措 施 ， 務 求 更 積 極 地 協

助 低 收 入 人 士 ， 包 括 加 強 對 失 業 人 士 的 培 訓 和 就 業 援 助 ， 提 供 終 身 學 習 的

機 會 以 提 升 低 技 術 工 人 的 能 力 ， 強 化 地 區 為 本 的 社 區 支 援 ， 推 動 社 會 企 業

發 展 ， 以 及 進 一 步 完 善 綜 援 計 劃 以 推 廣 從 受 助 到 自 強 。  
 
11. 對 於 偏 遠 地 區 的 居 民 ，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贊 成 研 究 額 外 的 交 通 費 支 援 是

否 鼓 勵 他 們 工 作 的 有 效 方 法 。 政 府 當 局 經 內 部 商 議 後 ， 認 為 向 失 業 人 士 提

供 交 通 費 支 援 ， 以 鼓 勵 他 們 工 作 ， 以 及 在 他 們 工 作 初 期 ， 協 助 他 們 適 應 新

工 作 都 是 鼓 勵 他 們 跨 區 就 業 的 有 效 方 法 。  
 
12. 部 分 委 員 認 為 有 關 資 助 應 擴 展 到 偏 遠 地 區 的 在 職 人 士 ， 但 部 分 委 員

則 認 為 有 關 交 通 費 支 援 應 只 向 居 住 在 工 作 機 會 較 少 的 偏 遠 地 區 的 人 士 提 供

誘 因 ， 鼓 勵 他 們 到 其 他 地 區 尋 找 工 作 和 就 業 。 委 員 亦 建 議 向 在 職 但 希 望 在

其 他 地 區 尋 找 工 作 的 人 士 提 供 交 通 費 支 援 。  
 
13. 由 於 有 關 交 通 費 支 援 是 具 時 限 性 ， 這 種 援 助 對 於 幫 助 因 種 種 原 因 而

未 能 或 沒 有 轉 工 的 低 收 入 人 士 的 作 用 和 成 效 有 多 大 ， 並 不 清 晰 。 部 分 委 員

亦 關 注 到 提 供 長 期 交 通 費 支 援 可 能 對 薪 金 水 平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。  
 
14. 由 於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十 分 複 雜 和 牽 涉 不 同 的 政 策 層 面 ， 我 們 實 需 要 進

一 步 仔 細 研 究 這 些 事 項 對 政 策 的 影 響 。 委 員 會 會 在 下 次 會 議 進 一 步 討 論 與

交 通 費 支 援 有 關 的 事 項 。  
 
 
 
 
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 
扶 貧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 


